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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QGCML XXXX—XXXX

1

可视化固态电解质锂电池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视化固态电解质锂电池生产技术规范的术语定义、产品结构示意图、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可视化固态电解质锂电池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169.1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试验火焰 50W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方法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9666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GB/T 24533 锂离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

GB/T 30835 锂离子电池用炭复合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GB/T 31486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 36672-2018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用锂离子电池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QC/T 413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 1067.1 汽车电线束和电气设备用连接器 第1部分：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

QC/T 1067.2 汽车电线束和电气设备用连接器 第2部分：插头端子的型式和尺寸

QC/T 1067.3 汽车电线束和电气设备用连接器 第3部分：电线接头的型式、尺寸和特殊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固态锂电池 solid-state lithium batteries

使用固态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锂电池体系。

固体电解质 solid electrolyte

物质存在状态为固态的电解质体系(≤60℃)。

可视化固态电解质 visualization of solid electrolytes

通过透明化处理或界面结构设计，实现电解质层状态（如枝晶生长、界面接触）可原位观测的固态

电解质体系。

4 产品结构示意图

可视化固态电解质锂电池详细结构见图1、图2、图3、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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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201-壳体；

303-导电端子；

4-封帽筒。

图 1 拼装前结构示意图

图中：

301-容纳槽；

302-导电垫片；

303-导电端子；

305-下沉凹槽。

图 2 拼装前结构示意图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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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1-电芯；

201-壳体；

202-外螺纹；

303-导电端子；

4-封帽筒；

401-内螺纹；

403- ；

5-充气口；

6-密封帽。

图 3 拼装后结构示意图

图中：

1-电芯；

2-透明外壳；

201-壳体；

301-容纳槽；

302-导电垫片；

303-导电端子；

304-弹簧；

401-内螺纹；

5-充气口；

6-密封帽。

图 4 拼装后结构示意图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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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1-电芯；

2-透明外壳；

201-壳体；

202-外螺纹；

203-通孔；

3-导电柱；

301-容纳槽；

302-导电垫片；

303-导电端子；

304-弹簧；

4-封帽筒；

401-内螺纹；

402-柱状腔。

图 5 导电柱结构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材料要求

可视化固态电解质锂电池材料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材料要求

材料类别 性能指标 测试方法

正极材料 比容量 ≥ 150 ��ℎ/�（0.1 C，2.8 V-4.3 V） GB/T 30835

负极材料 首次库仑效率 ≥ 92％（0.2 C，0.005 V-1.5 V） GB/T 24533

固态电解质
离子电导率 ≥ 1×10⁻ ³ �/��（25℃）

电子电导率 ≤ 1×10⁻ ⁹ �/�� 交流阻抗法（频率范围：0.1 ��-1 ���）

可视化层
透光率 ≥ 85％（波长400 ��-800 ��，厚度≤20 μm）

耐压强度 ≥ 50 ��� UV-Vis光谱仪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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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能指标

项目名称 要求 测试条件

能量密度（单体） ≥ 350 �ℎ/��（0.5C放电，25℃） GB/T 31486

循环寿命 ≥ 2000 次（1C充放，80％容量保持率） GB 38031

界面阻抗控制率 ≤ 15％（1000次循环后） 交流阻抗谱法（初始值R₀标定）

热失控起始温度 ≥ 180℃（加热速率2℃/min，绝热条件） GB/T 36276

外观要求

5.3.1 电池表面清洁、无明显变形、无机械损伤，正负极触点无锈蚀。

5.3.2 电池表面有必要的产品标识或标记。

5.3.3 电池的正、负极端子及极性应有明显标记，便于连接。

尺寸要求

电池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偏差应不超过±5％。

电气性能

5.5.1 室温放电容量

电池试验时，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并且不超过额定容量的110％，同时所有测试样品初

始容量极差不大于初始容量平均值的7％。

5.5.2 单体及模块电性能

电池单体和模块电性能应符合GB/T 31486要求。

5.5.3 循环寿命

电池试验时，循环次数达到300次时放电容量不应低于初始容量的90％，或者循环次数达到600次时

放电容量不应低于初始容量的80％。

5.5.4 温度场均匀性

应保持电池内部温度场的均匀性，电池在进行试验时，电池内部温度场的温差应不大于8℃。

5.5.5 额定电压等级

推荐的电池额定电压等级系列为48 V、60 V、72 V、84 V、96 V、144 V。

5.5.6 高压断电保护

电池额定电压高于60 Vd.c.,应具有自动断电装置。

环境适应性

5.6.1 温度冲击

电池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的最小监控单元无电压锐变，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爆炸等现象；

b) 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5.6.2 湿热循环要求

电池试验时，其结果应符合5.6.1a)、5.6.1b)的要求。

5.6.3 盐雾要求

电池试验时，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爆炸等现象，无锈蚀。

5.6.4 高海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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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试验时，其结果应符合5.6.la)、5.6.1b)的要求。

5.6.5 防护要求

电池的遮拦或外壳应满足GB 18384-2020中5.1.3.2的要求。防水防尘性能应满足GB/T 4208中IP57

的要求。

机械可靠性

5.7.1 耐振动强度

电池的耐振动强度按6.6.1试验时，其结果应满足：

a) 保持连接可靠、结构完好；

b) 符合 5.6.la)、5.6.1b)的要求。

5.7.2 耐冲击强度

电池的耐冲击强度按6.6.2试验时，其结果应符合5.4.1的要求。

5.7.3 锁止固定

采取锁止装置固定的电池系统，锁止装置应可靠，且具有防误操作措施。

5.7.4 抗跌落要求

电池经试验后，要求无电解液泄漏、着火、爆炸等现象。

安全性

5.8.1 电池单体及模块

电池单体及模块经安全性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GB 38031-2020要求。

5.8.2 电池系统

5.8.2.1 过充电保护

电池系统经过充电保护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池管理系统应起作用，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爆炸等；

b) 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5.8.2.2 过放电保护

电池系统经过放电保护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池管理系统应起作用，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爆炸等；

b) 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5.8.2.3 过温保护

电池系统经过温保护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池管理系统应起作用，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爆炸等；

b) 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5.8.2.4 短路保护

电池系统短路保护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池管理系统应起作用，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爆炸等；

b)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100 Ω/V。

5.8.2.5 海水浸泡

电池系统按海水浸泡试验后，要求无着火、爆炸等现象。

5.8.2.6 外部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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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系统按外部火烧试验后，要求无爆炸现象，若有火苗，应在火源移开后2 min内熄灭。

电池控制单元 BCU

5.9.1 BCU 输出显示的信息

BCU输出显示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电池组 SOC 进度条、SOC 数值；

b) 正在充电指示(带有充电图形的标识灯)；

c) 充满电指示(充满电图形的标识灯或充满电声音指示)；

d) 电池故障指示(电池故障图形标识灯或故障声)。

5.9.2 电池数据采集

具有单体电压，单体温度，电池系统总电流、总电压，充放电次数，最大充电电流数据采集，并能

够有限度保存。

5.9.3 故障报警

具有单体过电压报警、温度报警、过电流报警、绝缘故障报警，输出报警信号和报警指示。

5.9.4 电池充放电保护

具有单体电池电压保护、温度保护功能，与充电机通讯，并具有切断电池充放电主电路功能。

5.9.5 BCU 与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充电机 CAN 通讯功能

BCU与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充电机的CAN通讯协议参见GB/T 36672-2018中附录C。

保险控制

电池系统应具有电路保险控制器。快速熔断器应适用于直流分断时可靠断弧、外壳完好、无拉弧现

象。

控制线路

5.11.1 材料

线束材料应符合QC/T 413的要求。

5.11.2 线束

线束应符合QC/T 417的要求，其阻燃和耐火性能需满足GB/T 19666的要求。

5.11.3 连接器

低压控制线路、采集线路的连接器应满足QC/T 1067.1、QC/T 1067.2、QC/T 1067.3的要求。控制

线路连接器结构形式、端子接口Pin定义参见GB/T 36672-2018中附录D。

组合外壳安全要求

5.12.1 模制壳体应力

进行模制壳体应力测试后，电池外壳应无发生内部组成暴露的物理形变。

5.12.2 壳体承受压力

进行壳体承受压力测试后，电池应不破裂、不起火、不爆炸。

5.12.3 壳体阻燃性

进行壳体阻燃性测试后，非金属材料的电池壳体应符合V-0等级的要求。

极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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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志应完整、准确、清晰、牢固。

6 试验方法

通用测试条件

6.1.1 环境条件

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测试应在以下环境进行：

a) 温度:25℃±5 ℃；

b) 相对湿度:15％～90％；

c) 大气压力:86 ���～106 ���。

6.1.2 测量仪器和设备要求

测量仪器和设备的精度符合如下要求：

a) 电压测量装置:不低于 0.5 级；

b) 电流测量装置:不低于 0.5 级；

c) 温度测量装置:≤±0.5℃；

d) 时间测量装置:≤±0.1％；

e) 尺寸测量装置:≤±0.1％；

f) 质量测量装置:≤±0.1％。

6.1.3 其他试验条件

除有特殊规定，电池进行环境可靠性、机械可靠性和安全性试验时，均以生产厂商规定的满电态进

行试验。

外观试验

外观试验使用目测检查。

尺寸试验

应使用长度尺和游标卡尺对电池的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进行测量。

电性能要求

6.4.1 室温放电容量

室温放电容量应按照GB/T 36672-2018中6.2.1的规定进行。

6.4.2 单体及模块电性能

单体及模块电性能应按照GB/T 31486的规定进行。

6.4.3 循环寿命

循环寿命应按照GB/T 36672-2018中6.2.2的规定进行。

6.4.4 温度场均匀性

温度场均匀性应按照GB/T 36672-2018中6.2.3的规定进行。

环境可靠性

6.5.1 温度冲击试验

温度冲击试验应按照GB/T 36672-2018中6.4.1的规定进行。

6.5.2 湿热循环试验

湿热循环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5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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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盐雾试验

盐雾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9的规定进行。

6.5.4 高海拔试验

高海拔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10的规定进行。

机械可靠性试验

6.6.1 耐振动强度试验

耐振动强度试验应按照GB/T 36672-2018中8.2.1的规定进行。

6.6.2 耐冲击强度试验

耐冲击强度试验应按照GB/T 36672-2018中8.2.2的规定进行。

安全性试验

6.7.1 电池单体及模块安全性试验

电池单体及模块安全性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1的规定进行检验。

6.7.2 电池系统安全性

6.7.2.1 过充电保护试验

过充电保护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14的规定进行。

6.7.2.2 过放电保护试验

过放电保护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15的规定进行。

6.7.2.3 过温保护试验

过温保护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11的规定进行。

6.7.2.4 短路保护试验

短路保护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13的规定进行。

6.7.2.5 海水浸泡试验

海水浸泡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6的规定进行。

6.7.2.6 外部火烧试验

外部火烧试验应按照GB 38031-2020中8.2.7.1的规定进行。

组合外壳安全试验

6.8.1 模制壳体应力试验

进行充电后，将其放置在70℃±2℃的温箱中7 ℎ ,之后取出电池并将其恢复至室温，目检电池的外

观。

6.8.2 壳体承受压力试验

进行充电后，将直径为30 ��圆柱体的一个端面分别放置在电池外壳的顶部、底部、侧面上，在圆

柱体的另一个端面上施加一个250 �的力，保持60 �，目检电池的外观。

6.8.3 壳体阻燃性试验

非金属材料的电池外壳按GB/T 5169.16进行测试。

极性标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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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标志试验应使用目测检查。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组批

以同一工艺、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

出厂检验

7.3.1 产品必须经生产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3.2 检验项目应包括外观的所有项目。

7.3.3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时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

按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一次性抽样方案的规定进行，检验水平为Ⅱ。合格质量水平(AQL)取

6.5；根据表 3 抽取样本。

表 3 抽样数量及判定组

批量范围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Ac) 不合格判定数(Rc)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3201 200 21 22

注：26 件以下应进行全数检验。

型式检验

7.4.1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

b) 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7.4.3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抽取数量应满足检测要求。

判定规则

7.5.1 出厂检验样本中发现不合格数小于等于表 3 规定的合格判定数(Ac)，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

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数大于等于表 3 规定的不合格判定数(Re)，可用备用样品或在原批次中加一倍抽样，

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的，该批次判为合格，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的，该批次判为不合格。

7.5.2 当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型式检验合格。若检验中出现任何一项不符合，允

许加倍重新抽取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后，若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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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8.1.1 销售包装上应至少标有以下项目：

a) 产品名称；

b) 商品责任单位名称及地址；

c) 执行标准号；

d) 产品合格标识。

8.1.2 包装箱上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T 191 的规定选择使用。

8.1.3 标志应清晰、牢固，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变色、脱落。

包装

包装好的产品应放在干燥、防尘、防潮的包装箱内，防止贮运途中磕碰。

运输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谨防受潮、挤压及雨淋，产品在运输装卸时应小心轻放，严禁跌落、碰撞、挤压。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清洁的仓库内，仓库内不允许有腐蚀性化学物品及气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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